附件:

长子县电网工程杆线建设占地补偿标准

	序号
	类别
	单位
	标准(元)
	备注

	1
	电杆占地
	基
	500
	

	2
	拉线占地
	条
	500
	同一地桩拉线按一条计算


测算标准:

1.占地面积：10kV、380V电杆及拉线等供电设施安全范围为半径1.5米的圆形面积。据此计算占地面积1.5*1.5*3.14=7.065平方米。

2.补偿费用：根据长治市人民政府办公室《关于印发长治市电网工程建设相关补偿实施办法的通知》（长政办发〔2023〕1号）要求的最高补偿标准，长子县东北部农业发展区永久性占地补偿标准为43200元/亩（64.8元/平方米），由此计算电杆及拉线占地补偿标准为:7.065*64.8=457.8元/基（以就高不就低原则计算，即500元/基）。

供电杆线占地补偿费用总额=电杆数*500元/基+拉线数*500元/条。
